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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车司机挂假军牌倒卖军用汽油
从军队油站加“廉价油”，倒卖牟利2万余元；被控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

新京报讯 使用两个
假军车牌，42 岁黑车司机
在军队加油站累计加油一
年以上，并涉嫌通过非法倒
卖军用汽油获利。

昨日，海淀法院公开审
理这起非法使用武装部队
专用标志案。

检方指控，2010 年 4 月
以来，被告人郭凤泉先后使
用从他人处获得的号码为
军 V036XX 及 北 K611XX
军用车辆号牌两副，悬挂
在白色金杯车和黑色红旗
车上使用。车辆进入海淀
区某军队加油站，非法从
事倒卖军用汽油的活动，
获利 2 万余元。2011 年 3
月 18 日，被告人郭凤泉被
公安机关控制归案，起获
的上述军用车辆号牌，经
鉴定均系伪造。

检方认为，使用伪造车
牌累计一年以上，并且按照
法律规定，使用“军以上领
导机关车辆号牌之外的其
他车辆号牌”，属于情节特
别严重，应处以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以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
标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鉴于郭凤泉能如实供述
罪行，检方当庭建议可依法
从轻处罚，本案暂未宣判。

新京报 （记者刘洋）
今后，东城检方承办的京
籍、非京籍的未成年犯罪
嫌疑人，在审查逮捕、审
查起诉前都将接受一次
专业的社会调查，调查内
容将涉及心理健康及成
长经历等，作为案件承办
人对量刑的参考。

在前期试行及调研总
结的基础上，东城检察院
决定委托阳光社区矫正服
务中心开展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的社会调查工作。

“开展调查工作的都
是有国家认证资格的心
理咨询师。”东城检察院
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处
长郑馨智介绍，与以往的
社会调查不同，此次调查
工作针对东城检察院审
查批捕、起诉的所有京
籍、非京籍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展开。按协议规定，
对于审查逮捕的未成年
人要在检察院委托之日
起 5 天内反馈调查报告，
审查起诉的要在委托之
日起 10 天内出具调查报
告。“调研结果将作为是
否起诉未成年人以及量
刑的参考。”

郑馨智表示，心理调
查员与司法调查并不冲
突，检方会从案件保密角
度出发，不会让心理调查
员接近案情，以避免串供
等妨害诉讼的情况出现。

少年疑犯
接受专业
心理调查

涉 及 东 城 检
方审查批捕、起诉
的所有京籍、非京
籍未成年疑犯

■ 追访

调查报告
“挽救”童童

涉嫌盗窃的未成年人
童童（化名）是社会调查的
受益人。童童是名中专
生，今年2月盗窃摩托车，
被控制后取保候审，接受
社会调查。调查员利用心
理学绘画对童童进行调查
分析，发现孩子对犯罪认
识不清，有很大心理压
力。通过和其父亲沟通，
得知童童在取保期间，常
被同学议论，而孩子也很
久不与家人、朋友沟通。

检察机关结合调查报
告内容，综合考虑全案，认
为童童是初次犯罪，犯罪
情节轻微，因此以教育、感
化、挽救为主，对童童依法
做出了不起诉决定。同
时，调查员继续对童童进
行了心理矫正。

童童重拾信心，日前
还考上了重点高中。他
在学校留言簿上写着，

“翻过这灰暗的一页，我
的生活又迎来了灿烂的
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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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着平头、身着衬衫，
之前被取保候审的郭凤泉
出现在法庭上。

他没有请辩护人、也没
有亲友到庭，“我没有文化，
不知道有多严重，当时使用
军牌就是图方便，平时开车
从来不用，临到加油站了才
挂上牌”。

得知“财路”造假军牌

案发前，郭凤泉是一名
黑车司机。

他供述，常年在厢红旗
附近拉黑活，2009年底遇到
一名乘客——军人易某。
两人在车上聊天时，郭凤泉
得知军队加油站的油价能
每升便宜1元钱。

在易某的介绍下，郭
凤 泉 认 识 了 油 站 士 官 吴
某、站长许某。郭凤泉供
述，为了能多拉点油他在
丰台五里店附近找了个加
工点，将汽车后座全都拆
下来，在后备厢处又焊了
一个铁油箱。

对于假军牌的来源，
郭凤泉最初供述是在公厕
内看到小广告花 600 元买
来的，后又改口说是自己
制作的。

进加油站前挂“军牌”

证据显示，检方指控的
作案时间段内，社会上的加
油站93号汽油是每升6.7元
许，军队加油站每升要便宜
1元许。

郭凤泉驾驶改装车到
军队油站灌油。郭凤泉承
认，一般“先打电话让吴某
出来，他接我，给我加油卡，
我就进去加油，加完油后我
和吴某在加油站外算账。”

每次出入加油站前，郭
凤泉都提前先把假军牌挂
在车上，“当时不知道严重，
也没觉得害怕”。

小恩小惠买通两军人

据悉易某在案发前已调
职，易某走之前介绍了加油
站士官吴某与郭凤泉认识，
吴某又将自己的领导、油站
站长许某介绍给郭凤泉。

油站士官吴某大专毕
业，到了部队上学习能力较
强，深受领导许某的重视。
易某介绍郭凤泉给吴某后，
考虑到郭凤泉就住在油站
附近，“用车比较方便”，于
是吴某就和郭凤泉联系紧
密起来，等领导许某需要用

车时也曾找过郭凤泉。
此外，郭凤泉有时也会

请两人吃饭、送点水果。吴
某、许某两人都觉得郭凤泉
人还不错，于是虽然发现郭
风泉的车牌有问题、又无法
提供军人加油的专用卡，但
仍旧答应了给郭凤泉帮忙。

出租屋倒卖油被举报

加满便宜军用汽油后，
郭凤泉一开始都是找拉黑
活的出手。后来郭凤泉有
便宜油的消息不胫而走，周
围的黑车司机也都陆续闻
讯找来。

2011 年 3 月 18 日，海淀
警方接群众匿名报警称，在
海淀区香山的一间出租房
外有人在倒卖汽油。等派
出所民警到达现场时，郭凤
泉正在现场，警方在其出租
房内找到了多个绿色油桶，
油桶旁有一套军车牌。而
郭凤泉正在使用的金杯车
副驾驶上还有另一套。

据郭凤泉称，1995 年他
曾因为盗窃被判刑8年。释
放后，他就来北京投奔在海淀
一所军事学校开小卖铺的哥
哥。平时他开黑车、妻子做
保洁，8岁儿子在北京读书。

■ 案件经过

买通油站军人 倒卖每升赚1元

《刑法》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武装
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
下有期徒刑。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车辆
号牌等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最高法、最高检公布
的《关于办理妨害武装部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管理秩
序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伪造、
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
用标志，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就包括“非法提
供、使用军以上领导机关车辆号牌之外的其他车辆号
牌累计六个月以上的”。

此案审判长孙凯飞介绍，所谓非法使用武装部队
专用标志，常见的就是使用盖有部队印章、能够代表
军人身份的行驶证、驾驶证、军官证。使用假军牌
的还要根据军级以上、以下做不同量刑。

涉事军人被严肃处罚
据公诉人介绍，本案

中郭凤泉之所以能得手，
加油站的军人也客观上发
挥了作用。由于军人是否
涉 案 不 归 地 方 检 察 院 管
辖，因此本次只对郭凤泉
提起了公诉。

证据显示，郭凤泉共联
系过三名军人，依次是易
某、吴某、许某。易某在案
发前已因调职与郭凤泉失
去联系，易某走之前介绍了
加油站士官吴某与郭凤泉，
吴某又将自己的领导、油站

站长许某介绍给郭。
目前，上述人员所属单

位已向公安机关出具证明
称，由于士官吴某无视部队
条令条例、站长许某在掌握
吴某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仍
未立即制止等，导致破坏了
部队油料管理秩序、严重损
坏部队形象，上述单位将依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管
理条例》和《中国人民解放
军纪律条令》的处罚条款，
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党纪和
行政处罚。

警方查获的倒卖军用汽油的面包车。 面包车经改装后能运输更多的汽油。

该出租屋成为倒卖军用汽油的地点。倒卖汽油所用的大量油桶。

■ 庭后追访

本组稿件采写
新京报记者 张媛

■ 司法解释


